
立法會二題：政府處理涉及收地的法定補償申索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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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今日（三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陳偉業議員的提問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

律師的答覆： 

問題︰ 

  有市民指出，政府一方面鼓勵市民以仲裁或調解方式解決他們之間的爭議，另一方面卻只會

透過司法程序處理它與市民之間的爭議（例如收地賠償事宜）。有不少市民無法負擔高昂的訴訟

費用，因而無奈接受政府提出的賠償方案。該等市民又指出，加拿大設有仲裁或調解機制，解決

政府收地所引起的爭議，並建議香港政府仿效有關做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為何不以仲裁或調解方式解決涉及政府收地的爭議；

（二）為何政府對如何解決市民之間和政府與市民之間的爭議，有不同取態；及

（三）會否考慮以先導計劃形式，引入仲裁或調解機制處理一些市民與政府經常發生的爭議；若

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就問題的三個部分，當局的回覆如下︰ 

（一）政府現時是根據相關香港法例（包括《收回土地條例》（第 124章）、《道路（工程、使

用及補償）條例》（第 370章）等法例）收回受影響的私人土地作公共用途。在有關條例下，當

局須就收回的私人土地及其他受影響可獲補償權益支付補償（一般稱為「法定補償」）。可獲補

償的權益、申領補償的程序以及評定補償基準和原則已在有關條例列明，法例並賦予土地審裁處

就補償金額作最終裁決的權力。此外，為減少前業主及其他受影響人士因而遇到的困難，政府亦

已訂立一套特惠土地補償及特惠津貼的制度，提供法定補償申索以外的另一選擇，而有關特惠津

貼的計算方法及領取資格是經由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所批准而制定的。根據過往經驗，上述的特惠

補償及津貼制度運作行之有效，一方面回應了受影響人士的合理需要，另一方面減少了提出法定

補償申索的需要。若有關人士不接納當局提出的特惠補償建議，他們可提交法定補償申索。一般

而言，地政總署會與前業主及其他受影響人士就有關的申索事宜進行協商，如相關人士未能與當

局就補償金額達成協議，可將申索提交土地審裁處作最終裁決。 

  換言之，地政總署在評估法定補償時，須遵循相關法例所列明的準則及法庭過往就徵收土地



補償所作的判決。同樣地，地政總署在評估個別人士是否合資格領取特惠津貼和具體金額時，亦

不可偏離有關特惠津貼和領取資格的既定準則和計算方法。在此情況下，可以進行仲裁或調解的

空間相對有限。因此，即使採用仲裁或調解方式去處理相關爭議亦不一定可以提高政府處理法定

補償申索事宜的彈性。然而，如申索人提出以調解方式處理法定補償申索，地政總署可按個案情

況考慮有關要求，但調解的進程及決定不可影響政府及土地審裁處行使法例賦予的權力。 

 

（二）當局一直致力推廣使用仲裁及調解作為解決爭議的方式，也鼓勵政府部門在合適的情況

下，採用這些方法處理涉及政府的爭議。 

 

  在調解方面，司法機構發出有關調解的《實務指示 31》及有關人身傷亡案件審訊表的《實

務指示 18.1》，要求訴訟各方須考慮以調解方式解決相關爭議。兩項實務指示分別於二○一○年

一月及二○○九年四月生效，並適用於政府。因此，在處理該等《實務指示》適用的法律程序時，

政府會按照有關實務指示，在適當情況下積極尋求以調解方式解決有關爭議。為此，律政司已加

強了培訓工作，並會繼續與需要開辦專設調解訓練課程的政府部門合作，以配合他們的具體需要。 

 

  在仲裁方面，現時個別條例（包括《東涌吊車條例》（第 577章）及《東區海底隧道條例》

（第 215章））訂明，當政府及相關機構就某些指明事宜出現爭議時，須以仲裁處理，過往亦曾

出現相關有關條文採用仲裁處理爭議的個案。 

 

  此外，政府亦有在其他範疇採用調解或仲裁方式處理糾紛。例如在工務工程合約、顧問協議

等標準合約的條款內已訂明協議各方可透過調解或仲裁機制處理爭議。 

 

（三）仲裁及調解是有效解決爭議的其中兩種方法，但並非所有類別的爭議均可適用。部分有關

政府的案件（例如司法覆核的訴訟）涉及重要的法律爭議或重大公眾利益，必須尋求法庭作出公

開及權威性的裁決，以為日後政府處理同類情況時提供法律依據和指引。 

 

  然而，政府會因應需要考慮在適當範疇引入採用調解或仲裁解決爭議的計劃。正如二○一四

年《施政報告》提出，政府將引入「補地價仲裁先導計劃」，希望通過仲裁方式，就私人土地業

權人提出的契約修訂加快達成補地價協議，從而加快土地及房屋供應。此外，在二○一二年年底

成立的調解督導委員會，亦會考慮為提倡和發展調解而繼續推行的計劃和新開展的計劃。 

完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６日（星期三） 


